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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事业 单位 存货对外

投 资会计核算的 探讨

王文琪  关瑞兰

按照现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规定 ，事业单位对外

投资核算应设置“对外投资”和“事业基金一 投资基金”两个

科目。其中，“对外投资”科目反映事业单位对外投资的实际

价值，而“事业基金—投资基金”科目则反映事业单位占用

在对外投资方面的资金余额。就科目的对应关系而言，其余

额应该始终保持一致。同时规定，事业单位对外投资应按历

史成本计价，但历史成本的构成依投出资产种类不同而不

同。当事业单位以库存材料（产成品）对外投资时，应区分以

下两种情况：

（1）属于一般纳税人的事业单位用库存材料（产成品）

对外投资时，按合同协议确认的价值或评估确认的价值借

记“对外投资”科目，按材料（产成品）的库存成本（不含增值

税）贷记“材料（产成品）”科目，按计算的增值税销项税额贷

记“应缴税金一 应缴增值税（销项税额）”科目，按合同协议

确认的价值或评估确认的价值与材料（产成品）库存成本及

应缴增值税销项税额之差，借记或贷记“事业基金一投资基

金”科目；同时，按材料（产成品）的库存成本借记“事业基

金—一般基金”科目，贷记“事业基金—投资基金”科目。
（2）属于小规模纳税人的事业单位用库存材料或产成

品对外投资时，按合同协议确认价或评估确认的价值借记

“对外投资”科目，按材料（产成品）的库存成本贷记“材料

（产成品）”科目，按合同协议确认的价值或评估确认的价值

与材料（产成品）库存成本之差借记或贷记“事业基金一 投

资基金”科目；同时，按材料（产成品）的库存成本借记“事业

基金—一般基金”科目，贷记“事业基金—投资基金”科目。
笔者认为，按照以上规定对事业单位对外投资进行核

算，至少存在以下两个问题：

（1）属于一般纳税人的事业单位用库存材料（产成品）

对外投资时，按材料（产成品）的库存成本借记“事业基金—

一般基金”科目，贷记“事业基金—投资基金”科目的结果 ，

使得“对外投资”科目的借方余额与“事业基金—投资基金”

的贷方余额不相等。如：某事业单位（一 般纳税人）用本单位

的库存材料A（适用17% 增值税率）1000公斤对外投资，该批

材料的库存成本为50000元，双方协商价为60000元（市场价

为70000元）。按现行制度规定应作如下处理：

借：对外投资 60000

事业基金一投资基金 1900

贷：材料—A材料50000

应缴税金一应缴增值税（销项税额）11900

同时，借：事业基金—一般基金 50000

贷：事业基金—投资基金 50000

由于该笔业务的发生，使得“对外投资”科目增加了60

000元，而“事业基金—投资基金”科目只增加了48100元（该

科目的贷方50000元-借方1900元）。可见，制度中规定的入

账价值存在问题。
（2）属于小规模纳税人的事业单位用本单位的库存材

料（产成品）对外投资的行为，按增值税法规定视同销售行

为，应计算并缴纳增值税。但在现行制度规定中，未对应缴

的增值税进行核算。使得会计核算的结果难以完整反映单

位资金活动的全貌。
为完善事业单位对外投资核算，笔者提出以下构想：

（1）属于一般纳税人的事业单位用库存材料（产成品）

对外投资时，应按库存材料（产成品）的库存成本与应缴增

值税销项税额之和，而不是材料（产成品）的库存成本，借记

“事业基金—一般基金”，贷记“事业基金—投资基金”。因

为，投出材料（产成品）的库存成本是事业单位占用在对外

投资方面的资金，增值税的销项税额也是因事业单位对外

投资行为而计算并由本单位负担的税额，同样属于事业单

位占用在对外投资方面的资金，只有按两者之和记入“事业

基金—投资基金”，才能保证“对外投资”科目的借方余额与

“事业基金—投资基金”的贷方余额一致。对上例业务会计

处理应改为：

借：对外投资  60000

事业基金一投资基金  1 900

贷：材料一A材料  50000

应缴税金—应缴增值税（销项税额）11900

同时，按库存成本50000元与增值税销项税额11 900元之和

借：事业基金—一般基金 61900

贷：事业基金一投资基金 61 900

（2）属于小规模纳税人的事业单位用本单位的库存材

料（产成品）对外投资时，应按合同协议确认的价值或评估

确认的价值借记“对外投资”科目，按库存成本贷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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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成品）科目，按计算的增值税额贷记“应缴税金—应缴增

值税”，按合同协议确认的价值或评估确认的价值与材料

（产成品）的库存成本及应缴增值税的税额之差，借记或贷

记“事业基金一 投资基金”；同时按投出材料（产成品）的库

存成本与应缴增值税的税额之和借记 “事业基金—一般基

金”，贷记“事业基金—投资基金”。如：某事业单位（小规模

纳税人）用库存材料A 1000公斤对外投资，该批材料的库存

成本为50000元，目前的市场价为70000元，投资双方协商价

60000元。会计处理应为：

借：对外投资60000

贷：材料—A材料 50000

应缴税金—应缴增值税 4200

事业基金—投资基金 5800

同时，按材料的库存成本与应缴增值税的税额之和

借：事业基金—一般基金 54200

贷：事业基金—投资基金 54200

（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会计学院  中华会计函授

学校河北省分校）

业务与技术

期后事项及其会计处理

阴留军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规

定，期后事项是指资产负债表日与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之

间发生的需要调整或说明的事项。在通常情况下，有两类期

后事项需要公司管理当局予以考虑：一类是调整事项，另一

类是非调整事项。

一、对调整事项的考虑和会计处理

（一）调整事项的含义及特点

所谓调整事项是指资产负债表日后发生的、能对资产

负债表日已存在情况提供进一步证据的事项。这类事项的

特点是：在资产负债表日或以前就已显示了某种征兆，但最

终结果需要在资产负债表日予以证实。
调整事项既可为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确定资产负债表

日账户余额提供信息，也可为注册会计师核实这些余额提

供补充证据。一般情况下，下列事项通常作为调整事项处

理：

1、已被证实某项资产价值损失和永久性减值；

2、处于协商中的债务重整事项已达成协议；

3、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但不包括宣告发放的属于财

务报表编制期间的股票股利）；

4、发现资产负债表日或之前发生的错误或舞弊；

5、由于税法变动、改变了对资产负债表日以及之前的

收益适用的税率；

6、发现资产负债表日对某些事项的估计错误；

7、属于财务报表编报期间的销售退回；

8、资产负债表日后发生的企业的一部分已不再持续经

营；

9、其他能为资产负债表日已存在情况提供补充证据的

事项。
（二）对调整事项的考虑和会计处理

对于资产负债表日后发生的调整事项，注册会计师须

提请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予以调整，作出相关的账务处理，

并对资产负债表日已编制的会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利

润表及其相关附表和现金流量表附注，但不包括现金流量

表）进行相应的调整。由于需调整期后事项发生在次年，上

年的有关账目已经结转，特别是损益类科目在当年年末结

转后已无余额，资产负债日后发生的调整事项，应当分别以

下情况进行账务处理：

1、涉及损益的事项，通过“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核

算。具体地说，调整增加以前年度收益的事项或调减以前年

度亏损的事项，及其调整减少的所得税，记入“以前年度损

益调整”科目的贷方；调整减少以前年度收益的事项或调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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